花蓮縣＿＿＿年度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申請表

壹、方案申請表                        

	一、承辦學校
	

	二、方案名稱
	

	三、辦理單位
	

	四、方案類別
	□一般智能　□學術性向  □藝術才能
□領導才能　□創造能力　□其他特殊才能

	五、辦理型態
	□資優教育課程　□資優教育活動　□其他

	六、招生對象
	階段：□國小（年級：________）

      □國中（年級：________）

人數：______人

	七、甄選標準
	

	八、辦理日期
	

	九、辦理地點
	

	十、辦理經費
	自籌經費：      元

申請補助：      元

合    計：      元


貳、課程/活動說明
	主題/子題
	課程/活動說明
	師資
	節數
	預期成效

	
	
	
	
	

	
	
	
	
	


參、師資一覽表

	姓名
	學經歷
	現職
（單位、職稱）
	專長

	
	
	
	


※表格可依實際課程自行增列、調整。

＿＿＿年度辦理區域性資優教育充實方案申請書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

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資優教育作業要點。
貳、目的

參、辦理單位
肆、計畫名稱
伍、參加對象
陸、實施時間

柒、報名及錄取標準
捌、計畫內容與師資
玖、辦理經費

拾、預期效益

拾壹、其他
拾貳、附表

一、創造力觀察推薦檢核表（或領導才能觀察推薦檢核表）。
二、區域資優教育方案參與學生問卷調查表。
肆、申請補助經費預算表（選用）

申請創造能力、領導才能及其他特殊才能
                                                         ■申請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    □核定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年1月1日至   年12月31日（核定應結報日期：   年2月28日前）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署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國教署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國教署填列)

(元)
	說明

	授課鐘點費
	
	
	
	補助款：

	購置及研發材料費
	
	
	
	補助款：
(每生最多500元)

	教材印刷費
	
	
	
	補助款：
(每生最多200元)

	場地使用費
	
	
	
	補助款：
(不包含厡學校內部場地使用費)

	雜支
	
	
	
	補助款：5%為上限

	
	
	
	
	自籌款：（依需求自行增列）

	合  計
	
	
	
	

	承辦             主(會)計       首長
單位             單位         
	國教署          國教署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署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署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image: image1.emf]

申請一般智能及學術性向類
	學校名稱：
	方案名稱：
	年度：    年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授課鐘點費
	
	
	
	
	（依需求自行增列表格）
補助款

	購置及研發材料費
	
	
	
	
	補助款

	教材印刷費
	
	
	
	
	補助款

	場地使用費
	
	
	
	
	補助款

	雜支
	
	
	
	
	補助款

	
	
	
	
	
	自籌款

	雜費
	
	
	
	
	5％為限

	合計
	
	

	學校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花蓮縣國民教育階段＿＿學年度校本資優方案經費申請表

一、方案概況

	辦理學校
	

	學生資優類別
	□一般智能        □學術性向（□數理□語文）

	學生數
	國小
	三
	四
	五
	六
	合計

	
	
	
	
	
	
	

	
	國中
	七
	八
	九
	合計
	

	
	
	
	
	
	
	

	辦理經費
	學校自籌
	

	
	家長負擔
	每生繳費
	人數
	合計

	
	
	
	
	

	
	申請補助
	

	
	合計
	

	學生需求

分析
	(可自行新增欄位)




二、補助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備註

	＿＿＿＿年9-12月

	授課鐘點費
	
	
	
	
	教師鐘點費以國中360元、國小320元之標準編列支應

	教材費
	
	
	
	
	每生每節補助金額以150元為上限，本項總額不超過1萬元。購置上課用相關書籍或材料，需檢附明細核實編列。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核實編列

	雜費
	
	
	
	
	6％為限

	小計
	
	每案最高補助金額3萬元為限

	＿＿＿＿年1-6月

	授課鐘點費
	
	
	
	
	教師鐘點費以國中360元、國小320元之標準編列支應

	教材費
	
	
	
	
	每生每節補助金額以150元為上限，本項總額不超過1萬元。購置上課用相關書籍或材料，需檢附明細核實編列。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核實編列

	雜費
	
	
	
	
	6％為限

	小計
	
	

	合計（同上表辦理經費）
	
	每案最高補助金額3萬元為限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花蓮縣國民教育階段校本資優方案規劃注意事項

1、 服務對象：
(1) 本縣通過資優鑑定安置型態為校本資優教育方案之學生。
(2) 請評估學生能力與需求，為其擬定「個別輔導計畫」(IGP)，依學生個別能力設計多元課程，並安排適合教師進行指導，也可針對少數幾個主題進行專題研究。課程設計亦可與學生討論，參酌學生能力與興趣來安排課程。

2、 課程規劃

(1) 依據學生鑑定類別規劃方案課程，以學生個別能力安排多元課程，以彈性、多元形式進行教學與評量，相關表件配合學校課程計畫備查作業流程上傳。
(2) 學校於規劃不同年級、不同學年度之課程內容時，應思考於該教育階段內給予學生何種資優素養，並應具有延續性，以便培養學生整體架構及觀念。
(3) 學校可參考優質特教發展網絡系統暨教學支援平台(https://sencir.spc.ntnu.edu.tw/)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內容，規劃適合資優學生的加速、加深與加廣課程。

3、 師資安排：授課師資應以校內教師為主，以利延續性之課程規劃與學生輔導，也較能規劃適合本校學生之課程內容；校內師資可搭配校外師資，惟不得全部以委外或是外包給補習班之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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